


消費爭議調解程序

本局接獲市府消費者服務中心轉報之消費
爭議案件時，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第
1項規定，邀請零售業者及消費者進行消
費爭議調解工作，如未獲妥適調解，應告
知消費者另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第3項
規定，向本市消保官申訴。



桶裝瓦斯供氣契約消費爭議處理流程

桶裝瓦斯供氣消費爭議發生

企業經營者
消費者保護
團體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消費者
服務中心或其分中心

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4條
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消費爭議

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

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7條
向消費關係發生地之法院提起

消費訴訟

民眾產生消費糾紛得依消費者保護
法第43條第1項

向下列單位擇一提起消費申訴

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第3項
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消保官申訴

未獲妥適
處理

未獲妥適
處理

調解不成
立

商業單位(液化石油
氣重量、品質、殘氣
退費等)〈註1〉

訴訟

修正後

〈註1〉
商業單位權管事項包含供氣
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
1、2、5、 8、 10、 14、
15、 16點；不得記載事項第
1至5點。
〈註2〉
消防單位權管事項包含供氣
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
3、4、6、 7、 9、 11、
12、 13點。

消防單位（安全管
理、容器保證金、使
用費等）〈註2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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